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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 115年約用人員（觀護助理員）甄選簡章 

壹、報考資格： 

  一、專科(含)或同等學歷以上學校畢業者。 

  二、具中華民國國籍且未兼具外國國籍者。 

  三、具實務工作經驗者尤佳。 

  四、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、27、28條各款不得為公務人員情事且符合台灣地區與大陸地

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1條第 1項規定者。 

  五、品操良好並同意接受素行調查者(如不同意者，請檢附「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」)。 

  六、具基本電腦操作、文書軟體運用之能力。 

  七、認真負責，服從性高，可配合業務夜間或假日輪班。 

  八、身心健康，體力足以勝任所指派之工作。 

  九、具備汽車及機車駕照。 

貳、錄取名額：正取 1名，視成績擇優備取若干名。候用期間至 115年 12月 31日止，期滿

未獲僱用者，即喪失僱用資格。另甄試結果，本署認無適合人選時，得從缺。 

參、報名時間、方式及地點： 

  一、報名時間：自公告日起至 115年 3月 17日（星期二）止。 

  二、報名方式：請於辦公時間內（08:00至 17:30），備妥第肆條所列文件，採現場報名或

通訊報名（通訊報名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受理）。 

  三、報名地址：54050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 757號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觀護人室，並請於

信封外書寫「應徵臨時人員(觀護助理員)」。 

  四、聯絡電話：049-2242602轉 2715，王小姐。 

肆、報名時應繳驗證明文件(各項證件請均以 A4規格裝訂，恕不退件)： 

  一、報名表 1份。 

  二、簡要自述(含具結書)1份。 

  三、最近 2吋正面脫帽半身相片 1張，請自行黏貼於報名表。 

  四、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1份。 

  五、身分證影本 1份（請自行黏貼於報名表）。 

  六、相關實務經驗證明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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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七、男性已服兵役者，繳交退伍證明文件，免役者附免兵役證明。 

   ＊報名表件請至本署網站下載或向本署觀護人室索取。 

   ＊資格證明文件不齊者，視為資格不符，恕不接受報名。 

伍、甄試方式： 

口試：佔總成績 100%，就應考人之儀表、言辭、才識、應變能力等評分。  

陸、甄試日期、時間及地點： 

  一、甄選日期、時間及地點：於本署網站(https://www.ntc.moj.gov.tw/)電子公布欄公告。 

  二、經審查符合應試資格者，請自行上網查詢，恕不以書面或電話通知。逾時未參加甄試

者，視同放棄。應試人員請於甄試當日攜帶國民身分證，以供查驗。 

柒、錄取名單於本署網站(https://www.ntc.moj.gov.tw/)電子公布欄公告，不另行通知。 

捌、待遇：每人每月薪資35,260元為原則。 

玖、工作項目： 

一、 專責辦理緩起訴（含戒癮治療）案件相關業務。 

二、 協助再犯預防相關行政，辦理反毒、物質成癮防治宣導活動，協助社會資源連結事宜。 

三、 協助施用毒品個案採驗尿液事宜。 

四、 輔佐觀護業務。 

五、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 

拾、其他： 

  一、錄用人員以電話或書面通知報到，並繳驗學、經歷正本，驗畢後發還，逾時未報到者

視同棄權，並取消資格。 

  二、錄取人員進用時，另如有違反契約情形者，隨時解除僱用。 

  三、應試人員經素行調查發現有不良紀錄者，得不予錄取；所填載之報名表資料，如有不

實，縱因甄試前未能察覺而錄取，仍應予無條件取消錄取資格或解僱，並追究當事人

相關法律責任。 


